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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嘉兴市秀洲区民政局提出。 

本文件由嘉兴市秀洲区发展和改革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嘉兴市秀洲区民政局、嘉兴市秀洲区妇女联合会、嘉兴市标准质量建设促进会、

嘉兴市秀洲区标点质量研究中心、嘉兴市秀洲区芯悦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毓淑、黄彬、陈洁、计玲艳、曹燕、许心茹、李剑杰。 

本文件2021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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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的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建设要求、运行要求和自我评价及档案

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村社模式
1）
儿童之家的建设与运行，学校模式

2）
、社会模式

3）
的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

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之家 playhouse 

依托村（社区）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社区文化家园、农村文化礼堂等设施，与乡

村学校少年宫、农家书屋等阵地资源共建共享，促进儿童健康成长需求，优化儿童成长环境而设立的场

所。 

4 分类 

儿童之家分为基础型和示范型两类。 

5 基本要求  

 

1） 村社模式以村（社区）为建设与运行主体，面向所有儿童，侧重辖区内留守、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 

2） 学校模式设点在学校内部，以学校为建设与运行主体，侧重校内关爱服务工作专项。 

3） 社会模式除村社、学校以外的机构组织为运行主体，侧重社会层面专业性关爱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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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应符合有活动场地、有设施设备、有工作队伍、有基础服务、有常态管理的要求，按一室多用、

分区布局、分时使用的原则建设与运行。 

5.2 面向所有居民开放，服务与活动应不以营利为目的，坚持公益性质。 

5.3 宜购置公众责任险。 

6 建设要求 

6.1  活动场地 

6.1.1 应符合通风、采光和消防安全等要求。 

6.1.2 场地选择平整，远离污染源、河道等地段，应满足儿童开展室内、外文体活动需求。具体建设

要求见表 1。 

表 1  儿童之家活动场地建设要求 

项目类别 基础型 示范型 

室外场地 专属或共享面积不少于 30 ㎡ 专属或共享面积不少于 50 ㎡ 

室内场地 专属或共享面积不少于 50 ㎡ 专属或共享面积不少于 80 ㎡ 

功能区 具备阅览区、游戏区等 具备阅览区、游戏区、科普区，设置心理咨询室等 

场地标识 具备儿童之家及各区域标牌或标识 

具备儿童之家及各区域标牌或标识 

室内外活动区域设置消防标志、方向标志、危险标

志、禁止标识、警告标识等安全标志标识 

6.2 设施设备 

6.2.1 办公家具、电器设备、图书期刊、文体器材等设备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要求。具体配

置要求见表 2。 

表 2  儿童之家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项目类别 基础型 示范型 

办公家具 儿童桌椅、书架不少于 2套 儿童桌椅、书架不少于 4套 

电器设备 专属或共享投影仪、显示屏 
专属或共享投影仪、显示屏、电脑（带音响和话

筒）等 

图书期刊 
图书 80种以上，不少于 200册 

订阅报刊不少于 2类 

图书 150种以上，不少于 500册 

订阅报刊不少于 5类 

文体器材 
棋类、球类等儿童益智文体器材各不少于 1套 

毛绒玩具若干 

棋类、球类等儿童益智文体器材各不少于 1套 

毛绒玩具若干  

户外儿童游戏健身设施 1套  

科普器材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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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工作队伍 

6.3.1 由村（社区）儿童主任负责日常管理。 

6.3.2 由村（社区）负责招募、组建儿童之家服务队伍，开展儿童之家日常运行服务。服务队伍分为

日常服务队伍、社会组织队伍和志愿服务队伍 3类，具体如下： 

——日常服务队伍。由村（社区）妇联干部、儿童主任、群团干部、“五老”人员
4）
、物业管理

人员等相对稳定、分工有序的人员构成。 

——社会组织队伍。由为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婚姻家庭等提供专业服务的各类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公益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构成。 

——志愿服务队伍。由具有爱心、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教师、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巾帼志愿者、

青少年社工、爱心企事业单位、人士及高校、科研院所专家构成。 

6.3.3 儿童之家工作队伍具体建设要求见表 3。  

表 3  儿童之家工作队伍建设要求 

项目类别 基础型 示范型 

组织管理 有组织架构图 建立“儿童之家”工作小组及职能分工 

专（兼）职管理员 至少配备 1名专（兼）职管理员 至少配备 1名专职管理员 

服务队伍 服务队伍不少于 10人 服务队伍不少于 15人 

7 运行要求 

7.1  日常管理 

7.1.1 人员管理。专（兼）职管理员应熟悉儿童之家规范要求，基础型专（兼）职管理员每年应接受

不少于 1次专题培训或交流，示范型专职人员应不少于 2次。 

7.1.2 场地管理。活动场地应整洁，定期进行清洁、清扫。 

7.1.3 设备设施管理。应建立仪器、图书、设备台账，定点存放，每年盘点不少于 1次。 

7.1.4 安全和应急响应管理。识别可能发生的风险，如：室内活动安全、外出活动安全、用电安全等，

制定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7.1.5 宣传管理。应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渠道，发布日常服务安排、主题活动通知和

新闻等。 

7.1.6 需求和满意度管理。应设立意见箱收集意见、建议，并在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并整改。示范

型儿童之家每年应进行不少于 1次服务需求和满意度调查，调查回收数量不少于 100 份。 

7.2 日常服务 

7.2.1 由专（兼）职管理员负责组织日常服务。 

7.2.2 日常服务项目含临时照料、阅读、游戏等。 

 

4） “五老”人员指的是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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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日常活动应由监护人（或代理监护人）陪同防护，设备设施限儿童使用。 

7.2.4 日常服务开放时间每周累计要求为：基础型不少于 15 h，示范型不少于 30 h。 

7.3 主题活动 

7.3.1 由专（兼）职管理员负责编制年度主题活动安排表。基础型儿童之家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 12场

次，示范型儿童之家应不少于 24场次。主题活动项目类别及内容见附录 A 。 

7.3.2 主题活动前应制定实施方案，方案内容包含活动主题、参与对象、参与规则、时间计划、物资

需求及费用预算等。 

8 自我评价及档案管理 

8.1 基础型儿童之家 12 个月进行一次自我评价，示范型儿童之家每 6个月进行一次自我评价。 

8.2 自我评价应按附录 B执行。 

8.3 对自我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点，应制定专项改进计划，由村（社区）组织整改。 

8.4 建立儿童档案、服务队伍档案、建设档案、日常管理记录、日常服务记录、主题活动记录等，档

案资料有效保存期不低于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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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服务项目类别及内容 

 

下面给出了儿童之家服务项目类别及内容。 

A.1  游戏和活动 

儿童之家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需求，组织开展游戏、娱乐、体育、文化、艺术、阅读、社会实

践、科学体验等活动。 

A.2  临时照料和课后托管 

儿童之家可根据当地实际，开展儿童日间临时照料、中小学生课后、寒暑假托管和课业辅导服务。 

A.3  健康教育 

面向儿童及家长疾病预防、计划免疫、儿童营养、卫生习惯、伤害防控和自我保护、减灾备灾、急

救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技能指导。 

A.4  品德教育和行为指导 

配合学校和家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法治教育，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和

行为习惯，指导儿童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协助社区做好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工作。 

A.5  家庭教育指导和咨询服务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掌握科学育儿知识和方法技能。有条件的应

开展（0~3）岁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指导和家庭教育咨询服务。 

A.6  生活和社会技能指导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特点，通过游戏和活动进行基本生活和社会技能指导，帮助儿童提高判断和

处理问题能力、自我认知和情绪控制能力、人际沟通和交往能力。 

A.7  儿童保护服务 

协助村（社区）识别困境儿童，提供支持和服务。对可能遭受暴力、性侵、拐卖的儿童，向公安机

关、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部门报告。 

A.8  心理社会支持 

可为儿童提供基本心理健康指导服务。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对有轻微心理问题的儿童提供心理

社会支持。协助有需要的儿童及家庭解决临时困难，增进社区成员互动、互助和融合。 

A.9  转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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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卫生保健、医疗康复、心理干预、社会救助、司法保护等特殊需求的儿童，可转介到适合的专业

机构。应建立转介服务档案，跟踪转介服务后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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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儿童之家自我评价表 

 

表B.1给出了儿童之家建设与运行自我评价的项目及要求。 

表 B.1  儿童之家自我评价表 

所属类别：□ 基础型儿童之家     □ 示范型儿童之家 

自评项目 具体要求描述 自评结果 改进说明 

建 

设 

要 

求 

活动场地 

室外场地。专属或共享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

场地选择平整，远离污染源、河道等地段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室内场地。专属或共享室内面积    ㎡，符合通风、

采光和消防安全等要求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功能区。阅览区、游戏区和其他特色体验区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悬挂儿童之家标牌、张贴或悬挂区域标识         
□满足要求 

□问题点                 
 

设施设备 

办公家具。配置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和环保标准的儿

童桌椅、书架    套 

□满足要求 

□问题点                   
 

电器设备。专属或共享投影仪、显示屏、     等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图书期刊。配置儿童图书品种    种     册，订

阅报刊    种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文体器材。配置棋类、球类、玩具等    套，毛绒

玩具若干，其他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工作队伍 

有组织架构图、职责分工 
□满足要求 

□问题点                  
 

配备       名专（兼）职管理员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服务队伍     人 
□满足要求 

□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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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儿童之家自我评价表 （续） 

自评项目 具体要求描述 自评结果 改进说明 

运 

行 

要 

求 

人员管理 
专（兼）职管理员每年接受      次的儿童之

家专题培训或交流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场地管理 活动场地应整洁，定期进行清洁、清扫 
□满足要求 

□问题点                     

 

设备设施

管理 

建立仪器、图书、设备台账，定点存放，每年

至少盘点 1次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安全和应

急响应管

理 

定期对儿童之家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检查

记录     次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宣传管理 
宣传栏、微信公众号、村（社区）微信群发布 

         次 

□满足要求 

□问题点                        

 

需求和满

意度管理 

设立意见箱，收集意见、建议     条 

服务需求和满意度调查，回收     份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档案管理 

有儿童档案、志愿者档案、建设档案、日常管

理记录、日常服务记录、主题活动记录等，档

案资料有效保存期不低于 5 年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日常服务 

服务内容。日常服务项目含临时照料、阅读、

游戏等 

□满足要求 

□问题点                           

 

服务频率。常态化实施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开放要求。基础服务应分时段免费开放，开放

时间每月累计      h 

□满足要求 

□问题点                   

 

管理要求。专（兼）职管理员负责日常开放时

段各事项管理、协调 

□满足要求 

□问题点                  

 

主题活动 

策划管理。平均每月开展      次主题活动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实施管理。主题活动前应制定实施方案，方案

内容包含活动主题、参与对象、参与规则、时

间计划、物资需求及费用预算等 

□满足要求 

□问题点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周期      年 
□满足要求 

□问题点                   

 

其他自评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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